
花蓮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條 幼兒中途入園，幼兒園 

  應以實際入園之日為基準日， 

  依下列規定辦理收費： 

 一、學費及雜費：以當月月費  

      除以當月教保服務日數乘 

      以幼兒當月就讀日數計算     

      ，收取費用。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  

   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  

   等相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  

   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  

   數比例收取費用；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自入園當月  

   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  

   部分，按就讀日數比例收  

   取費用。 

   以次數計費之課後延托費  

 得準用之。 

第五條 幼兒中途入園，幼兒園 

 應以實際入園之日為基準日， 

 依下列規定辦理收費： 

 一、學費及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一者，收取  

    全額費用。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  

    二者，收取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二者，收取三  

    分之一。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  

   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  

   等相關規定收取費用。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  

   費期間者，依幼兒就讀月  

   數比例收取費用；以月為  

   收費期間者，自入園當月 

   收取費用，其未滿一個月  

   部分，按就讀日數比例收  

   取費用。 

   以次數計費之課後延托費  

 得準用之。 

配合零至六歲國家

一起養新政策，修

正本辦法之幼兒中

途入園收費規定。 

第六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     

 園者，幼兒園應以實際退園之 

 日為基準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退費： 

 一、學費及雜費：以當月月費 

      除以當月教保服務日數乘 

      以幼兒當月未就讀日數計 

    算，退還費用。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  

   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  

   等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  

   費期間者，按就讀月數比  

   例退費；以月為收費期間 

第六條 幼兒因故無法就讀而離 

 園者，幼兒園應以實際退園之 

 日為基準日，依下列規定辦理 

 退費： 

 一、學費及雜費： 

 （一）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前   

        即提出無法就讀者，全  

        數退還。 

 （二）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未逾學期教保服務總 

    日數三分之一者，退還  

    三分之二。 

 （三）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配合零至六歲國家

一起養新政策，修

正本辦法之幼兒中

途離園退費規定。 



   者，按離園當月就讀日數  

   比例退費；已製成成品者 

   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幼兒園依前項規定退費時     

 ，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 

 費項目及數額。 

    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  

    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學期教保服務起始日後   

    ，逾學期教保服務總日  

    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 

        費。 

 二、保險費及家長會費：依學 

   生團體保險及家長會設置 

   等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三、其他代辦費：以學期為收 

   費期間者，按就讀月數比 

   例退費；以月為收費期間 

   者，按離園當月就讀日數 

   比例退費；已製成成品者 

   不予退費，並發還成品。 

   幼兒園依前項規定退費時 

 ，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 

 費項目及數額。 

 


